评审办法及注意事项

一、评审应遵循公正、公平、择优的原则严格按照询价文件进行。
二、评审委员会成员由采购人代表及询价组组成。
评审委员会成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
（1）采购方主要负责人的近亲属；
（2）与供应商有经济利益关系，可能影响公正评审的；
（3）曾因在招标、评标以及其他与招标投标有关活动中从事违法行为而受过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的。
三、评审程序为：
（一）评审
（二）采购人确认成交供应商；
（三）在指定网站上发布成交结果公告。
四、评审
评审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供应商资格是否满足；
2、报价是否超过采购限价；
3、所投产品是否满足技术参数要求；
4、响应文件是否按要求编制。
五、其他事项
1、响应文件需密封好并注明项目名称、项目编号、供应商名称、联系人电话，密封处需加盖单位公章。
     2、响应文件需以A4纸规格按顺序胶装成册，不得手写或修改（签字除外），要求签字的地方必须签字，要求盖章的地方必须加盖公章，否则视为无效响应文件。
3、响应文件份数：一式2份，正本一份，副本一份，以及一次性最低报价函加盖公章一份，分别胶装成册。（正本副本内容应一致，若正本、副本存在不一致的地方，以正本为准；大写金额和小写金额不一致的，以大写金额为准；总价金额与按单价汇总金额不一致的，以单价金额计算结果为准；单价金额小数点有明显错位的，以总价为准，并修改单价。）
4、成交供应商确定后，采购人应当在许昌市东城区管委会网上进行公告。













合同格式
（此合同仅供参考。以最终采购人与成交人签定的合同条款为准）


政府采购合同
政采询字〔   〕 号

根据本次政府采购文件、投标（响应）文件（含附件）及《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签定本合同：
一、项目清单（附后）
     合同金额：（大写）人民币                              （小写）                   
二、项目交付及验收： 
1、交付项目应符合国家、部委或地方相关标准及要求。
2、交付项目应符合《政府采购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本次招标采购的相关文件规定和投标文件的相关说明。
3、及时按照投标（响应）文件约定方式交付采购项目，具备验收条件后，由验收小组验收并出具验收报告。
三、付款方式：    
四、合同生效、违约责任、解决争议：
1、本合同不得涂改，经双方经办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本合同一式   份，中标方、采购方等各持一份。
2、违约责任：甲乙双方应遵守法律法规和本协议规定，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违约造成经济损失的，由违约方承担。
3、解决争议：凡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或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中标供应商：
	采购人：

	      （盖章）
	           （盖章）

	
	

	法人签字：                                 
	法人签字：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响应文件格式
（如涉及本项目的提供）
一、封面                         


                      （项目名称）



询价响应文件




响应人：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

                   年   月   日
目   录

第一章  报价一览表
第二章  服务承诺
第三章  授权委托书
第四章  资质证明文件（询价公告要求提供的各种资质）
一、报价一览表
项目名称：                                          单位：元（人民币）
	项目名称
	响应报价
	交付日期
	备注

	
	大写：　　　　　　小写：
	
	



供应商名称：     （全称）   （公章）：
供应商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年月日
注1、交付日期指完成该项目的最终时间（日历天）。
2、 如采购公告明确项目交付日期以年为单位，本表应填写完成该项目的年


第二章  服务承诺
[bookmark: _GoBack]


第三章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                 为我方全权代表，参加许昌市东城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东城区服务中心组织的下列项目的采购活动，全权处理我方参加本次采购活动中的一切事宜。
	项目名称：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联系方式：                     
授权代表：                            
授权代表联系方式：                    

                    供应商名称:                    （公章）
                    日      期:                    



备注：
1、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附后
2、 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附后






第四章  资质证明文件

1、投标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盖章）; 
2、授权委托书、法人代表及授权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盖章）；
3、采购公告中要求的各种证明文件；
4、供应商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文件。


（注：投标文件中提供的各种资料及证明文件复印件，不得伪造、涂改，否则有可能被评标委员会视为无效资料，并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